
社區事務文件 64/2011 號  
（ 5.9.2011 會議討論）  

南區區議會屬下  
社區事務及宣傳委員會  

 
南區區議會撥款申請：地區團體舉辦的節日性與非節日性活動  

 
目的  

 本文件旨在尋求各委員贊同批准撥款 317,810 元，以供居民團體及地方

組織於 2011 年 11 月至 2012 年 2 月舉辦節日性及非節日性活動。  

 
背景及建議  

2. 南區區議會已於 2011 年 1 月 13 日舉行的第二十次會議上通過分別預留

550,000 元及 350,000 元撥款予社區事務及宣傳委員會（下稱「委員會」）用

作資助居民團體及地方組織在 2011-2012 年度舉辦節日性及非節日性活動。  
 
3. 為響應環保及簡化行政程序，委員會於 2009 年 11 月 2 日的第十三次會

議上通過只向委員會提供區議會撥款審核小組﹙下稱「撥款審核小組」﹚的

撥款建議報告（將於會上派發）。如有委員希望查閱撥款申請詳情，可於會

前向秘書處索取有關文件。  
 
4. 撥款審核小組共收到 16 份擬於 2011 年 11 月至 2012 年 2 月舉辦節日性

及非節日性活動的撥款申請，其中 8 份為節日性活動，8 份則為非節日性活動。

撥款審核小組於 2011 年 8 月 22 日舉行的第三次會議審批有關申請，並建議

支持全部 8 份節日性活動（共批款 199,640 元）及其中 7 份非節日性活動申請

（共批款 118,170 元）的撥款申請。另一份非節日性活動撥款申請因受惠人數

相對較少及無法讓公眾旁觀，撥款審核小組不建議通過有關撥款。撥款總額

為 317,810 元，有關的審批建議及活動詳情載於撥款審核小組第三次會議的會

議摘錄初稿內（將於會上派發）。  

 
徵詢意見  

5.  請各委員贊同上述第 4 段的撥款建議。  

 
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 

2011 年 8 月  


